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展鹏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鹏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

运作》等有关规定，对展鹏科技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

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展鹏科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587 号）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5,2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发行价格为每股 7.67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98,84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人民币

36,468,347.92 元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62,371,652.08 元。上述资金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全部到位，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

具众会字[2017]第 4742 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总投资预算 

（万元） 

计划募集资金使
用量（万元） 

预计建设 

周期 

1 
五万套电梯门系统产品建设

项目 
9,737.52 8,769.43 1年 

2 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项目 4,853.79 4,371.23 1年 

3 
电梯轿厢及门系统配套部件

建设项目 
5,154.06 4,641.65 1年 



 

4 技术研发中心升级项目 5,331.00 4,801.00 2年 

5 营销服务网络升级项目 4,952.20 4,459.86 1年 

6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9,194.00 - 

合计 40,028.57 36,237.17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9月 2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于 2019 年 10月 14日召开了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原募投项目中“五万套电

梯门系统产品建设项目”和“电梯轿厢及门系统配套部件建设项目”未实施完的

部分调整为“电梯智能化门系统及配套项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

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预算 

总额 

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

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 

使用 

比例 

1 
五万套电梯门系统产品

建设项目 
9,737.52 8,769.43 1,002.05 1002.05 100.00% 

2 
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项

目 
4,853.79 4,371.23 4,371.23 49.15 1.12% 

3 
电梯轿厢及门系统配套

部件建设项目 
5,154.06 4,641.65 349.34 349.34 100.00% 

4 技术研发中心升级项目 5,331.00 4,801.00 4,801.00 310.16 6.46% 

5 营销服务网络升级项目 4,952.20 4,459.86 4,459.86 48.18 1.08% 

6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9,194.00 9,194.00 9,196.18 100.00% 

7 
电梯智能化门系统及配

套项目 
- - 12,059.69 6935.87 57.51% 

合计 40,028.57 36,237.17 36,237.17 17,890.93 49.37% 

三、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 

（一）拟延期“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项目”的主要原因 

该项目是公司 2015 年根据当时市场环境及公司发展需求制定，项目确定一

年后，2016 年 6 月 6 日国家质检总局批准颁布了 TSG T7007-2016《电梯型式试

验规则》，最终的颁布的标准中，将电梯控制器列为电梯主要部件，要求电梯厂



 

商按照《电梯型式试验规则》对其进行型式试验，并获得相应的型式试验证书和

报告。新规则的实施，在提高行业相关产品进入门槛的同时也提高了下游客户更

换产品供应商的成本，因为电梯一体化控制器属于控制柜内部的核心部件，一旦

更换了供应商，必须重新进行型式试验且需支付高昂的型式试验费用。新规颁布

后，下游客户更换电梯控制器的意愿度明显下降，对公司市场推广带来很大影响。

近几年，公司虽然加大了电梯一体化控制器的营销推广力度，但销售情况不及预

期，项目可行性显著降低。为避免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维护股东及公司利益，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延期该募投项目的建设完成期限，后续公司将积

极开拓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市场或寻找与主营业务相关项目，并及时履行相关审

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拟延期“技术研发中心升级项目”的主要原因 

该项目是公司 2015 年根据当时市场环境及公司发展需求制定。当时电梯门

系统市场技术竞争较为激烈，永磁同步变频控制、交流矢量变频控制、开环变频

控制等新技术层出不穷，为提高公司行业前沿技术的研究水平，公司拟定了变频

控制的数学建模研究、无速度传感门机控制系统研究、门机及层门装置产品技术

性能和可靠性持续提高的研究、智能工厂的研究开发等多个课题，并准备在募集

资金到位后购置一流的进口配套检测、试验设备仪器，以期尽快推出技术更领先、

价格及毛利率更高的先进技术门系统相关产品。 

但在 2017 年募集资金到位后，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日趋收紧、电梯行业的发

展日趋平稳及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公司下游客户在成本压力下，对新技术产品

的关注热度大大降低，并逐步将成本压力向上游传导。公司在市场环境变化之下

决定放缓 2015 年拟定的部分研究课题，并将技术研发的重点集中到门系统性能

和可靠性持续提高及产品成本降低的研究上。 

随着这些研究课题的放缓，考虑到相应配套的设备仪器使用频率低、一次性

投入较大，为规避设备购置后的闲置风险，增加折旧，大部分原计划购置的设备

仪器也同步暂停采买。门系统性能和可靠性持续提高及产品成本降低研究课题所

需的试验设备、检测过程也大部分从购置设备调整为委外测试。近年来，随着国

家对高端装备制造行业的不断培育和发展，国内自主品牌设备厂家的技术水平和

产品可靠性也得到了大幅提高，具备了一定的替代进口设备的能力，因此大部分



 

研发急需购置的仪器设备，也从进口品牌更换为国内自主品牌，进一步降低了设

备采购成本。此外，公司在上市后加大了同江南大学等高校的“产学研”合作，

进一步降低了相关课题研究、设备投入的需求。因此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经

审慎研究和论证，公司拟延期该募投项目的建设完成期限，后续公司将根据市场

变化积极寻求与主营业务相关研究方向，并及时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 

（三）拟延期“营销服务网络升级项目”的主要原因 

项目立项于 2015 年，基于当时市场环境，公司计划在杭州、广州、重庆、

天津四个办事处购买办公地产作为营销中心。但在 2017 年募集资金到位后，全

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以下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查询到的四

个城市的房价近年的涨幅比例（2021 年数据尚未披露）： 

单位：元/平方米 

地点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2020 年较

2015 年涨

幅 

平均年租金 

广州 27,112.00 24,015.00 21,581.78 17,685.00 16,346.00 14,083.00 93% 36,000.00 

杭州 27,448.00 26,522.00 24,360.20 21,225.00 16,211.00 14,748.00 86% 57,000.00 

天津 16,391.00 15,423.00 15,924.26 15,139.00 12,870.00 9,931.00 65% 40,800.00 

重庆 8,917.00 8,657.00 8,066.86 6,792.00 5,485.00 5,486.00 63% 24,000.00 

鉴于以上四个城市房价大幅度上涨、未来房地产市场价格走势尚不明朗的环

境变化，公司对四地房地产市场进行了多轮调研评估后，认为购置办公地产与租

赁相比，租赁在费用支出及房地产市场风险上，比直接购置更优。同时，公司近

两年也在积极拓展营销思路，逐步发展线上营销新渠道，以期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对改造梯市场做深入挖掘和开发。因此，为了更妥善、更高效地使用募集资金，

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公司拟延期该募投项目的建设完成期限，后

续公司将继续关注房地产市场价格走势情况，积极推动项目的实施。 

（四）拟延期“电梯智能化门系统及配套项目”的主要原因 

该项目立项于 2019年，按当时的计划应当在 2019年底前取得项目建设用土

地并开始厂房及附属设施建设，但公司实际完成土地出让手续并取得土地使用权

时间为 2020 年 4 月。后因新冠疫情爆发，造成施工人员不足，钢材、混凝土等



 

原材料供货紧张、运输受限，导致项目厂房及附属设施的建设周期延长，目前厂

房及附属设施建设尚未结束，后续的项目投资也将相应顺延。因此，鉴于目前的

项目建设进度及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公司拟延期该募投项目的建设完成期限，

后续公司将积极推动项目的实施，确保项目早日投产。 

综上，为更好地把握行业趋势，降低募集资金的使用风险，提高募集资金的

效率，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经审慎研究论证后对项目进度规划进行了优化调

整，介于市场需求变化较大且公司难以预测未来的投资收益，拟将“电梯一体化

控制系统项目”、“技术研发中心升级项目”及“营销服务网络升级项目”的建设

完成期限延长至 2023 年 6 月，将“电梯智能化门系统及配套项目”的建设完成

期限延长至 2023年 12月。 

四、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市场环境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调整仅导致项目时间延期，不涉及项目实施

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金额的变更，不会导致募投项目变更，不会对项

目已实施部分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因此，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年限的延长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

利影响，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与股东的长远利益。 

五、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意见 

2022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市场环境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做

出的谨慎决定，调整仅导致项目时间延期，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

集资金投资金额的变更，不会导致募投项目变更，不会对项目已实施部分造成实

质性的影响。同意《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市场环境结合公司自身实际



 

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和长远发展规划，不存在改变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延期

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延期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2022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市场环境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做出

的谨慎决定，调整仅导致项目时间延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其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

司章程》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关于公司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公司拟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进行延期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

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要求。 

公司本次拟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事项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

市场环境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调整仅导致项目时间延期，不涉及

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金额的变更，不会导致募投项目变更，

不会对项目已实施部分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

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与股东的长远利益。



 

 


